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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商業行政 

科    目：證券交易法 

 

一、A 上市公司之章程載明，董事會設置董事 7 席，其中獨立董事 3 席同時為審計委員會成員。

甲為董事長，乙為董事兼總經理，丙為董事兼營業部經理，B 公司持有 A 公司已發行股份 5%，

B 公司當選 A 公司董事後指派丁為代表人，戊、己、庚三人為獨立董事。丁為 B 公司董事長。

A 公司擬向 B 公司購買座落於新北市商辦大樓乙棟，交易價格為新臺幣 3 億 1 仟萬元。戊得

知後，基於價格及 A 公司之財務與實際需求因素，擬反對該交易。請問 A 公司應完成那些程

序才能與 B 公司進行交易？（50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36-1 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14-4 及第 14-5 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不動產、設備，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公開發行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

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證券交易法第 1 4 - 3 條規定，已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關於「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故本例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證券交易法第 1 4 - 5 條規定，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關於「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故本例欲向董事購買不動產，應先取得審計委員會過半數之同

意。證券交易法第 1 4 - 5 條另外規定，如 A  公司擬向 B  公司購買座落於新北市

商辦大樓乙棟之議案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二、A 公司擬申請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因股權分散未達標準，依規定須辦理股票公開承銷。A 公

司準備辦理現金增資，為順利完成，於公開說明書中（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誇大公司

的營業收入（多了一些虛偽循環交易），亦未揭露因傾倒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曾受環保局處

罰之情事。B 證券承銷商為協助 A 公司上市，未確實進行實地查核，便於評估報告中表示，

10%以上股東及實質

負責人等相關人員無違反相關法令，無違誠信原則或影響職務之行使…及其他依規定須評估之

事項均無違反之情事。董事會討論現金增資案及公開說明書之會議，獨立董事丁並未出席。A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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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雖於 2018 年 7 月順利上市，但於上市半年後因持續違反環保法規，於是也被揭發於上市

前，A 公司即因惡意傾倒廢棄物造成河流等環境污染，曾受環保局處罰 300 萬元罰鍰，且遲

未改善，終至被勒令停業，股價大幅下滑。投資人保護中心代表當次向 A 公司認購現金增資

公開承銷之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另有三名投資人甲、乙、丙係於現金增資同時間，向未上市

股票盤商認購，另案提起民事訴訟。 

請問： 

投資人保護中心及甲、乙、丙三人分別可以根據證券交易法那些規定提起民事求償訴訟？（20 

分） 

那些人可被列為被告？（10 分） 

這些被告之責任類型為何？（10 分） 

是否有可主張免責之規定？（10 分） 

【擬答】：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

誤信之行為。 

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第二十之一條，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之處理。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公開說明書主要內容虛偽隱匿之處理。 

 

投資人保護中心及甲、乙、丙三人分別可以根據下列證券交易法的規定提起民事求償訴訟： 

第 20-1 條。公司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發行人、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

或蓋章者，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 

第 32條。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對於善意之相對人，

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下列人員皆有可能列為被告： 

A 公司的發行人及其負責人。 

A 發行公司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 

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亦即 B  證券承銷商。 

A 發行公司的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

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者。 

 

上述 被告之責任分述如下： 

A 公司的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負有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A 發行公司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負有

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亦即 B  證券承銷商，負有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A 發行公司的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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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者，負有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另外，

會計師與律師額外還有懲戒責任。 

 

免責條款如下： 

A發行公司之負責人、發行公司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之職員、B證券承銷商，對於未經簽證部分，如能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理由確

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匿情事或對於簽證之意見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免負賠償

責任。 

A發行公司的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者，如能證明已經合理調查，並有正當理由

確信其簽證或意見為真實者，亦免負賠償責任。 


